
交通工程专业准入实施细则 

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哈工大本〔2020〕134号）、《哈尔滨工业大学

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校本教务〔2020〕19 号）、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各院（系）制

定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细则的指导意见》（校本教务〔2018〕1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为了保证

转专业学生的权益以及转专业之后的课程学习能更好地衔接，并使其顺利完成学业，特制定

并出台交通工程专业准入实施细则。 

（一）专业接收计划 

  考虑本专业的办学规模、师资力量及教学条件，本次拟接收转入交通工程专业的学生人

数为 7 人。 

（二）对转入学生的条件要求  

本次拟接收转入的学生，不包括原文史类专业学生。确定接收转入的学生，转专业后需

补修交通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未修课程，可自愿选择是否降级学习。有挂科后重修、

受过处分、受过学业警示者不接收。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其课程学分绩计算办法

为：转专业之前的考试课程按原专业培养方案认定。 

（三）接收学生的原则及排序方式  

交通工程系成立考评专家组负责录取工作，录取流程依次为申请资格初审、面试（线上

或线下）、录取，最后上报录取结果。依据学生申报志愿，按照专业准入计划人数和综合考评

成绩由高到低依序录取。优先录取申报第一志愿的学生，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，若接收计划

未完成，则将继续录取申报第二志愿的学生。综合考评成绩由第一学年(秋季、春季)学分绩

与面试成绩组成（学分绩满分为 100 分*70%+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*30%），其中被录取者

面试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。 

（四）考评专家组成员名单 

考评专家组成员有：冷军强、赵韩涛、罗丽君、马国胜、刘树义、于璐、孙梦琦、侯芹

忠，面试评委由至少 5 位考评专家组成。 

（五）通知公示方式 

1. 拟录取学生在经过第一学年的学习后，第一学年所修考试课程考核不及格不超过两门

且第一次补考合格，可正式转入所选专业；如不满足，则取消录取资格，不允许转入新专业。 



2. 专业准入相关通知发布：汽车工程学院网站。 

3. 名单公示：在学院办公室公告栏或学院网站发布和公示。 

六、其他 

解释权归汽车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所有。 

交通工程系联系方式：侯老师 18906312023，马老师 133568182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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